
为规范成都市麓湖社区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本基金会“)志愿

服务记录管理，维护志愿者和志愿服务对象的合法权益，保证志愿服务公平、公

开、公正，根据民政部《志愿服务记录与证明出具办法(试行)》和《成都市麓湖

社区发展基金会志愿者管理办法》，制订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志愿服务记录，是指本基金会自行或委托其他与本基金

会合作的机构，以纸质材料和电子数据等载体，记录志愿者在本基金会参与志愿

服务活动的有关信息。

本办法所称志愿服务记录证明， 是指本基金会依据志愿服务记录信息形成的、

能够证明志愿者参加本基金会志愿服务有关情况的材料。

本基金会遵循真实、准确、完整、无偿、及时的原则记录志愿服务

信息、出具志愿服务记录证明。

本基金会记录的志愿服务信息，包括志愿者的个人基本信息、志愿

服务情况、培训情况、表彰奖励情况和评价情况。

根据工作需要，本基金会还可以记录与志愿服务有关的其他信息和内容。

志愿者的个人基本信息，应当包括姓名、国籍、性别、出生年月、

身份证号、联系方式、兴趣方向、专业技能，以及本基金会认为需要记录的其他

信息。

本基金会发现志愿者的个人基本信息有明显错误、缺漏，或者与实际情况不

一致的，可以要求志愿者修改、补充。

志愿者提供的个人基本信息应当真实、准确、完整。

志愿者的志愿服务情况，包括志愿者参加志愿服务活动的名称、日

期、地点、服务内容、服务时间、活动组织单位和活动负责人。

本条所称服务时间，是指志愿者参与志愿服务实际付出的时间，以小时为计

量单位，不包括往返交通时间。

本基金会对志愿者所提供的志愿服务时间进行核实和累计。

志愿者的培训情况，包括志愿者参加志愿服务有关培训的名称、主



要内容、学习时长、培训举办单位和日期等信息。

本基金会及时、如实记录志愿者的培训情况。

志愿者的表彰奖励情况，包括志愿者获得志愿服务表彰奖励的名称、

日期和授予单位。

本基金会及时记录志愿者在本基金会获得表彰奖励的情况。

志愿者获得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有关部门给予志愿服务表彰奖励的，

本基金会在志愿者提供相关材料后及时、如实记录。志愿者获得其他组织给予志

愿服务表彰奖励的，可以凭相关材料向本基金会申请协助记录。本基金会核实无

误后将协助记录。

志愿者的评价情况，包括对志愿者的服务质量评价以及评价日期。

本基金会根据志愿服务完成情况、志愿服务对象反馈情况，对志愿者的服务

质量进行评价，还可以基于服务时间和服务质量等，对志愿者进行星级评价。

本基金会在志愿服务活动结束后 10 个工作日内完成记录志愿服务

信息相关工作。

志愿者可以在本基金会志愿服务信息系统中查询本人的志愿服务

记录信息，也可委托本基金会协助查询。

志愿者发现本人的志愿服务信息记录有错误、缺漏的，可以向本

基金会提出，本基金会将及时核实，确有错误、缺漏的，予以修改、补充。

本基金会根据志愿者的需要，以志愿服务记录信息为依据，为志

愿者无偿、如实出具志愿服务记录证明。

志愿服务记录证明载明志愿者的志愿服务时间、服务内容，以及

其他本基金会认为可以包含记录的信息。根据志愿者的需要，本基金会可以在志

愿服务记录证明上加盖印章。

本基金会将妥善管理志愿服务记录信息，不将志愿服务记录信息

用于商业目的。未经志愿者本人同意，不公开或者向非本基金会授权的第三方提

供志愿服务记录。

本基金会将在年度工作报告中如实反映开展志愿服务记录和证明

出具工作情况，并依法向社会公开。

不属于志愿服务的活动，本基金会不予进行志愿服务信息记录、

不予出具志愿服务记录证明。

本基金会将志愿服务记录与志愿者的使用、培训、评价、保障、



奖励挂钩，可对志愿服务达到一定时长要求的志愿者予以表彰。

本基金会在招募志愿者时，有权优先招募有良好志愿服务记录的志愿者，并

根据志愿服务记录情况安排志愿者参加所需要的培训。

本办法由成都市麓湖社区发展基金会负责解释和修订。

本办法经成都市麓湖社区发展基金会理事会于2023年5月30日审议

通过，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